
 

 

 

 

 

 

最近 3個月內地籍圖、土地登記簿謄本(向地政所申領) 

 

 

 

 

 

 

 

 

 

 

 

 

 

 

  

預先評估環境影響 

(一)應附文件： 

1. 申請人清冊 1份 

2. 設計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3. 土地清冊 

4. 相關技師簽證資料 

5. 相關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自來水、電力、電

信)同意文件 

6. 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土地登記簿地籍

圖權狀) 

(二)開發(利用)內容分析 

(三)基地環境資料分析 

(四)預先環境影響評估分析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六)附建築物設計圖 

(1)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核發 

簡易預先評估環境影響 

1. 簡易申報書 

2. 建築物設計圖 

(2)水土保持申請案件

轉送縣政府審查 

(3)環評 

(4)建築線指示(定) 

(5)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如農舍、旅館） 

縣政府審查及結果回覆 

本處審查 

預先評估 

轉送環評 

    環說 

回覆申請人 

(6)確認文件

是否備齊 

(7)送公會技術諮詢

及協助檢視 

文件不齊退件/駁回 

向本處掛號

(收件辦理) 

(8)建管行政審查 (9)核判 

  /陳核 

通知申請人製

作副本、繳費

製作執照 

補正或駁回 

(10)申報開工(領取建照後 6個月內申報，可展期 3個月) 

(11)各階段施工勘驗之備查 

(12)竣工請領使用執照 審查文件 

現場勘驗 

不合格 

合格 

通知修正複查 

陳核 通知繳費

製作使照 

核章後通知

領取使照 

yes 

yes 

yes 

yes 

附水土保持計畫書 

(應至縣政府網站查詢) 

函文通知補件 

yes 

no 

no 

yes 

10-20工作天 

建築線指示 

1. 申請書 

2. 建築線圖正本 1(底圖) 副本 2(藍晒圖) 

3. 地籍圖正本 

4. 土地登記簿謄本正本 

5. 使用分區正本 

6. 鄉鎮公所巷道證明 

7. 申請地號現況照片 

8. 林班地(國有財產局土地)契約書、同意書 

yes 

no 

開發許可階段(企劃經理課主政) 

建築執照申請階段 (環境維護課主政) 

供公眾使

用等特殊

案件公會

協審 

10～30工作天 


